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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致：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银行”或“公司”）委托，指派林晓莉律师、郭家骥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出席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统称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

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

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

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

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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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

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1）2023 年 2 月 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3 年 2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苏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通知》）。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会议时间、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会议议题、出席对象和会议登记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在苏州市工业园区

钟园路 728 号苏州银行大厦召开。现场会议由行长赵琨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的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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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

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名及股东的授权委托书、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显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68 人，均为截至 2023 年 2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84,258,2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455,893,833 股的 42.9486%，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40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91,745,92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844%。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2,512,292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642%。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

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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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系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做出决议后，由董事会

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4、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

一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络投票系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根据现场投票统计结果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络投票相关信息，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表决

结果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累 积 投 票 议案 1、2、3、4 为等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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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1.01 崔庆军 1,386,503,847 93.4139% 

1.02 赵琨 1,386,897,896 93.4405% 

1.03 王强 1,375,455,510 92.6696% 

1.04 张小玉 1,374,596,806 92.6117% 

1.05 张统 1,386,386,729 93.4060% 

1.06 钱晓红 1,378,484,125 92.8736% 

1.07 李建其 1,386,386,722 93.4060% 

1.08 张姝 1,380,369,983 93.0007% 

2.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2.01 刘晓春 1,388,554,737 93.5521% 

2.02 范从来 1,386,310,441 93.4009% 

2.03 兰奇 1,386,942,740 93.4435% 

2.04 李志青 1,389,965,161 93.6471% 

2.05 陈汉文 1,389,810,736 93.6367% 

3.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3.01 孟卫元 1,390,056,277 93.6533% 

3.02 丁建国 1,389,965,163 93.6471% 

3.03 顾春浩 1,389,965,261 93.6471% 

4.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01 侯福宁 1,390,056,276 93.6533% 

4.02 陈志 1,389,965,160 93.6471% 

4.03 叶建芳 1,389,579,563 93.6211%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累积投票

议案 
议案 1、2、3、4 为等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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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1.01 崔庆军 856,738,517 89.7585% 

1.02 赵琨 857,132,566 89.7998% 

1.03 王强 845,690,180 88.6010% 

1.04 张小玉 844,831,476 88.5110% 

1.05 张统 856,621,399 89.7462% 

1.06 钱晓红 848,718,795 88.9183% 

1.07 李建其 856,621,392 89.7462% 

1.08 张姝 850,604,653 89.1159% 

2.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2.01 刘晓春 858,789,407 89.9734% 

2.02 范从来 856,545,111 89.7382% 

2.03 兰奇 857,177,410 89.8045% 

2.04 李志青 860,199,831 90.1211% 

2.05 陈汉文 860,045,406 90.1050% 

3.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3.01 孟卫元 860,290,947 90.1307% 

3.02 丁建国 860,199,833 90.1211% 

3.03 顾春浩 860,199,931 90.1211% 

4.00 
关于选举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4.01 侯福宁 860,290,946 90.1307% 

4.02 陈志 860,199,830 90.1211% 

4.03 叶建芳 859,814,233 90.0807%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经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均适用累积投票制

进行投票。上述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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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律师认为，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对上述议

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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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二零二三 年 二 月 二十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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